





韶关市区城镇管道燃气销售价格优化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等有关规定，在成本监审及价格调查等的基础上，市发改局起草了《韶关市区城镇管道燃气销售价格优化方案》（征求意见稿），拟对市区（浈江区、武江区）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优化调整，以及完善终端销售价格与气源采购价格联动机制等。有关情况如下：
一、现行价格
根据《关于韶关市区管道燃气销售价格暨进一步完善气源采购成本与销售价格动态联动机制的通知》（韶发改价格〔2020〕2号），现行配气价格含税为居民0.9950元/m3、非居民0.9450元/m3；《关于调整韶关市区管道燃气非居民销售价格的通知》(韶发改价格〔2022〕7号) 《关于联动调整韶关市区城镇管道燃气居民销售价格的通知》(韶发改价格〔2024〕1号)，现行气源价格为2.8450元/m3。居民和非居民销售价格详见下表： 
	类  别
	阶梯档次
	阶梯气量                 （m3/年）
	销售价格
（元/m3）

	1.居民生活用气
	第一档
	350及以下
	3.84

	
	第二档
	一般户
	350-500（含500）
	4.22

	
	
	地暖户
	350-1720（含1720）
	

	
	第三档
	一般户
	500以上
	4.99

	
	
	地暖户
	1720以上
	

	
	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气、社会福利机构生活用气、宗教场所生活用气、城乡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服务设施用气以及监狱监房生活用气。
	4.03

	2.非居民生活用气基准价3.79（可上浮20%，下浮不限。其中:配气价格上浮后，不得超过1元/m3)。
	4.414      （最高限价）


二、定价成本监审结论
依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粤发改规〔2018〕15号）有关规定，经成本监审，韶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2021-2023年三年气源价格为3.2990元/m3，监审期最后一年有效配气量为居民用气33980537.73立方米、非居民用气69982647.71立方米（其中，专供大用户37254905立方米、其他非居民32727742.71立方米）,配气成本为居民0.4165元/m3（不含税，下同）、非居民0.4011元/m3。 
按照《广东省加快推进城市天然气事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粤府办〔2021〕12号）有关“减少供气环节、降低输配气成本的原则，积极推动大用户直供”等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拆分专供大用户准许成本后配气成本为居民0.5186元/m3、其他非居民0.5175元/m3。
三、优化调整方案
（一）销售价格方案。城镇管道燃气销售价格由气源价格和配气价格构成，分为居民销售价格和非居民销售价格。依据有关规定及成本监审结论，按照充分体现天然气资源稀缺程度、抑制过度消费的原则，结合经济发展水平、用户承受能力，以及近几年天然气市场采购价格上涨等实际情况，为减轻用户用气成本负担，在配气价格给予准许收益率6.0%和6.5%、气源价格作部分疏导的基础上，拟定居民销售价格第一档两个方案均维持3.84元/m3不变，分档气价比调整为1.0:1.2:1.5（养老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等非居民用户生活用气仍按现行居民用气价格执行）；非居民销售价格最高限价4.414元/m3（基准价3.79元/m3）两个方案均适当下调。对应配气价格和气源价格方案，拟定销售价格方案详见下表（含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类  别
	阶梯档次
	阶梯气量            （m3/年）
	拟调价                                                                            （元/m3）

	
	
	
	方案一
	方案二

	居民用气
	第一档
	350及以下
	3.84
	3.84

	
	第二档
	一般户
	350-500（含500）
	4.60
	4.60

	
	
	地暖户
	350-1720（含1720）
	
	

	
	第三档
	一般户
	500以上
	5.76
	5.76

	
	
	地暖户
	1720以上
	
	

	
	养老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及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生活用气、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气、家政企业在社区设置的服务网点用气、宗教场所生活用气、监狱监房用气、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气等。
	4.03
	4.03

	非居民用气（为最高限价，供需双方可在最高限价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4.30
	4.38


1.继续落实优惠措施。一是继续对韶关市区经市民政局核定的“低保家庭户”和“五保户”且是韶关港华公司用户，每户每年用气量在100（含本数）立方米以内按居民生活用气阶梯气价第一档收费标准的50%收取的优惠措施。具体由市民政局和韶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等负责；二是其他优惠减免政策，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2.增加多人口用气基数。为保障居民用户基本用气需求，拟对单个居民用户或单个气表对应家庭居民累计人数超过3人的，每增加1人，各档气量每月可增加6立方米。用户可凭《居民户口簿》等同一住址共同居住生活的有效证明材料到燃气企业办理。具体由市住建管理局和韶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等负责。
（二）影响分析。居民销售价格第一档两个方案均维持3.84元/m3不变，仅优化调整配气价格和气源价格结构，没有增加居民用气成本负担。其中：配气价格由现行0.9950元/m3下调为方案一0.6538元/m3、方案二0.6733元/m3；气源价格由现行2.8450元/m3调整为方案一3.1900元/m3、方案二3.1750元/m3。分档气价比由1.0:1.1:1.3调整为1.0:1.2:1.5后，由于居民第一档实际用气覆盖面在90%以上，因此对第二档、第三档的用户产生实际影响也是很小的。同时，又拟对单个居民用户或单个气表对应家庭居民累计人数超过3人的，每增加1人，各档气量每月可增加6立方米的用气基数，有利于保障居民基本用气需求，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非居民销售价格最高限价由4.414元/m3下调为方案一4.30元/m3、方案二4.38元/m3，下调幅度为2.58%和0.77%，有利于减轻非居民用户用气成本负担。其中：配气价格基准价由现行0.9450元/m3下调为方案一0.6622元/m3、方案二0.6838元/m3；气源价格基准价由现行2.8450元/m3调整为方案一2.9250元/m3、方案二2.9730元/m3。
对为减轻燃气用户用气成本负担，本次未调整到位的气源价格差额，仍由燃气经营企业承担，综合考虑分摊到下期或通过联动机制补偿。
（三）健全和完善联动机制方案。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有关要求，促进终端销售价格灵敏反映市场供需变化，确保城镇燃气安全稳定供应，维护燃气企业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拟在韶发改价格〔2020〕2号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城镇管道燃气终端销售价格与气源价格联动机制。
1.联动方式。以终端销售价格与上期实际气源价格进行联动，当市区气源价格变动达到一定幅度时，销售价格作相应同向调整。气源价格原则上按照市区燃气企业采购的全部气源加权平均价格确定，包括管道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等。
2.联动周期。为保持市区城镇管道燃气价格总体稳定，联动调整终端销售价格的周期按居民用气为一年、非居民用气为半年设置。联动周期以经批准执行的文件日期为起始日。
3.启动条件。经审核，上期（2021-2023年）三年平均气源价格为3.2990元/㎥。当本期（联动周期）气源采购价格与上期气源采购价格变动幅度达到或超过6%（即0.1979元/㎥）时，启动联动机制，同向调整终端销售价格。联动调整后的气源价格，原则上作为下次联动调整的上期气源价格。
4.调整幅度。为减轻用户负担，避免气价大幅波动，原则上终端销售价格单次上调幅度居民用气不超过每立方米0.5元，下调幅度不限。养老机构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一并实施联动，联动调整后的气价按居民用气第一档、第二档的平均水平执行；非居民销售价格与气源价格联动时，只调整最高限价，供需双方可在最高限价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非居民用气不超过每立方米1元，下调幅度不限。因控制联动调整幅度而应调未调的差额，可纳入下一联动周期统筹考虑。当气源价格持续大幅上涨，预期对居民生活等产生不利影响时，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实施联动机制。
5.联动公式。调整后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现行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各档气价按气价比顺加联动额；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现行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用气价格联动调整具体数额（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居民和非居民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本期含税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上期含税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1-供销差率)±上期应调未调影响单价及偏差价格。供销差率原则上不超过4%，具体以成本审核为准。上期应调未调金额是指因控制调整幅度而应调未调的差额或者未达到联动条件而未调部分，纳入后续调整周期累加或抵冲。
[bookmark: _GoBack]6.联动程序。依据有关规定，经履行听证等程序，启动联动机制调整销售价格时，不再开展定价听证。由燃气经营者向市发改局提出联动调整申请（或市发改局主动实施）—市价格认证中心审核联动周期气源采购价格情况—市住建管理局审核提出意见—市发改局价格审议委员会审定后印发实施。按省有关市县联合管理的精神，各县（市、区）可遵照执行经听证建立的本联动机制，具体联动调整的幅度及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市区配气价格调整时，终端销售价格相应调整，不受联动机制限制；国家和省、市对天然气价格调整另有政策规定的，不受联动机制限制。
      7.为进一步加强气源价格监管，实行气源采购台账定期报告制度，由燃气经营者于每月10日前将上月的购气来源、购气数量、购气价格、销气情况等分别报告市发改局、市价格认证中心和市住建管理局。
四、依据及理由
（一）政策依据。依据《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4〕381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171号）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省内天然气直供有关事宜的通知》（粤发改能源函〔2020〕1583号）等文件。
（二）主要理由。一是加强配气价格监管。根据发改价格〔2017〕1171号等文件有关“配气价格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每3年校核调整一次”等的要求，鉴于市区城镇管道燃气上期成本监审至今已超过三年，期间燃气企业的投资、输送气量、成本等发生变化，应结合实际情况及时监管和调整配气价格。二是疏导部分气源采购成本。由于近年来天然气市场采购价格大幅上涨，导致燃气经营企业气源采购成本大幅增加，城镇管道燃气销售价格出现倒挂。为适当减轻燃气经营企业成本压力，促进燃气企业健康发展，保障城镇燃气安全稳定供应，应依据有关规定及实际情况，部分疏导气源采购价格。三是健全和完善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为贯彻落实国家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有关要求，促进终端销售价格灵敏反映市场供需变化，保障城镇燃气安全稳定供应，应结合实际情况，在现行联动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终端销售价格与气源采购价格的联动机制，规范和加强各县（市、区）联动机制管理，保障燃气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本方案经履行价格听证等程序修改完善后，形成《关于韶关市区城镇管道燃气销售价格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送审稿）报经市政府审定后，由市发改局与市住建管理局联合印发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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